
景德镇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反馈表

评价组织
机构

景德镇市财政局 项目主管部门
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

项目单位
名称

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化
局

项目起止时间 2023 年 1 月-12 月

评价机构
江西源起思成管理咨询

有限公司
评价时间 2024 年 6 月-7 月

评价分值 80.08 评价结论 良

基本情况

基于《景德镇市工业倍增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 年）》，积极组织

企业申报各项国家级荣誉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，完成工业发展考核奖励及补助、

工业发展引导以及有关工业发展的监测分析、调研考察、规划咨询等工作，锚

定“三个千亿”发展目标，以工业倍增三年行动为抓手，推动瓷都工业高质量

发展。根据《关于 2023 年度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》（景工信文

〔2023〕42 号）文件，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 2900 万元，2023

年申请到位 1717 万元。2023 年实际支出 1659 万元，预算资金执行率 96.62%。

根据《景德镇市工业倍增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 年）》、《关于 2023

年度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》（景工信文〔2023〕42 号）文件要

求，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主要实施兑现工业发展奖励资金以及开展

工业规划咨询相关工作，景德镇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，全市工业

倍增三年行动暨招商引资大决战等工业会议及工业发展调研考察、项目评审

等，工业和信息化项目贷款贴息，发放升规入统筹奖励补助，开展中小企业培

训活动及其他工业发展相关工作。



主要绩效

情况

1.强化政策引导，助力工业发展。市工信局 2023 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

基调，深耕先进陶瓷、航空产业、精细化工和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，积极融入

全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“1269”行动计划，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

需求减弱、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、产品价格回落等不利因素，在稳增长接

续政策帮扶下，2023 年全市工业经济承压前行，积极培育企业、平台，实现

工业项目投资 185.79 亿元，超额达成工业倍增三年行动规定任务；全年规模

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.4%，增速与全省持平，有力推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。

2.强化企业担保，稳固工业总盘。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明确贷

款贴息、企业担保要求，依照《景德镇市工业和信息化企业项目贷款贴息资金

管理办法》以及担保核定要求，核定 44 个贷款贴息企业，为 966 家新增小微

企业提供 29.07 亿元担保，支持企业正常运转，稳固工业发展整体面貌。

主要问题

与建议

一、存在的问题

1.预算绩效管理待完善，预算编制依据不全面。一是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

够严谨。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存在与实际工作内容未全面

相关、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不匹配的情况、部分指标设定不合理的情况。

①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未全面相关。②设置指标归类不够科学。③指标值

难以衡量。二是项目预算编制依据不全面。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存

在预算编制依据不足、未涵盖项目主要工作内容的情况。①预算编制无具体测

算明细。②资金测算未全面涵盖项目工作内容。结合 2023 年工业发展专项资

金项目 5 个子项绩效目标内容，预算内容中缺少扶持困难地区发展工业资金补

助、扶持企业壮大规模奖补等内容，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未完全匹配。

2.贷款贴息项目立项程序不足，工作管理有待加强。贷款贴息项目在立项、

绩效目标申报、资金分配、工作开展等方面存在未按标准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的

情况，具体为：①事前绩效评估认识不足。②项目目标与预算确定的投资额未

完全匹配、绩效指标设定不够精准。③资金分配不够精准。④未全面按文件要

求开展项目调度、检查工作。

3.项目制度建设待健全，实施管理能力待强化。一是制度建设不够完备。



主要问题

与建议

市工信局未制定项目实际涉及的荣誉奖励、升规入统企业奖补、地区扶持企业

壮大规模奖补等工作方面的奖补核定相关制度，制度建设不够完备。二是部分

工作成效情况未跟进统计。

4.企业对项目实施成效认可度待提升，工业经营培育不够。一是企业对项

目实施成效的认可程度稍低。通过社会调查发现，企业对奖补/补助资金类型

知晓程度、推动企业生产经营、促进景德镇市工业产业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认可

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。二是产业经营带动不足，企业经营不够规范。2023 年

景德镇市工业发展存在不足，较全省平均水平以及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〈景德镇市工业倍增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 年）〉的通知》

（景办字〔2021〕3 号）文件目标与要求存在一定差距。

二、相关建议

1.强化项目预算管理，结合实际编制预算。一是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单位应

充分了解项目实际内容及工作开展方式，及时与相关业务部门沟通，并及时确

认当年度项目总体目标任务及规范性文件要求，按标准制定项目绩效目标，合

理设定项目绩效指标，细化项目绩效指标，明确项目绩效指标评定标准，进一

步强化项目绩效管理能力。二是预算编制单位应严格按照规范性文件要求，按

照各子项工作分别测算具体工作任务及测算标准，明确每项工作具体额度，提

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、合理性以及依据的充分性。

2.规范项目立项程序，加强工作管理。项目主管单位及实施单位应针对贷

款贴息项目所存在的立项、绩效目标申报、资金分配、工作开展等方面的不足

进行全面核实，并明确具体的整改措施，落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立项、绩效目

标及指标管理要求，强化资金分配，结合实际项目开展形式，加强资料归档整

理，修订/补充项目管理办法，并逐项落实项目管理办法要求。

3.健全项目管理制度，加强项目整体工作管理。一是针对目前项目管理制

度存在的欠缺项，结合实际补充管理制度/办法相应内容，在项目管理制度/

办法初稿拟定后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根据反馈意见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指导

项目整体实施。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应强化项目整体监管，对照指导文件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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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开展相应信息统计工作，整体规范项目工作开展。

4.加强工业发展及管理，提升企业对项目成效认可度。一是项目主管部门

应不定期对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对项目实施成效的具体评价，了解企业对项目

成效的实际态度，同时征询企业对项目实施的意见或者建议，针对性采取措施

予以改进，提高企业对项目成效的认可度；二是项目主管部门应加强工业发展

及企业经营管理的调度，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合理制定工业产业发展的方式

与方法，同时跟踪现有企业的经营状态，了解企业需求，在合理范围内提供相

应支持；了解企业因不规范经营而受到政府部门处罚的情况，并以“企业信用”

作为一项申报条件，从而促进企业规范经营。


